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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  會議紀錄 

壹、 會議名稱：107 年旱災經濟部水利署災害緊急應變小組第 11 次

工作會議 

貳、會議時間：107 年 4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0 分 

參、會議地點：水利署臺中辦公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賴署長建信 

伍、記錄人：楊健邦 

陸、出席人員姓名：(詳如簽到簿) 

柒、主持人致詞：（略） 

捌、綜合報告：中央氣象局及水利署各區水資源局報告：（略） 

玖、討論：（略） 

壹拾、綜合決議： 

一、 中央氣象局預估5月雨量可能偏少，6、7月雨量尚不明朗，

請各單位仍應採取調度、備援及節水作為審慎應對，尤其南

部地區需加強掌控水情變化，未來工作會議採每旬召開為原

則，並請各單位提升參與會議人員層級，持續滾動檢討因

應。 

二、 經檢討苗栗地區由於調度及節水管控得宜，目前水情已有改

善，將提報至旱災經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決定，苗栗地區

水情燈號轉為綠燈；至臺南、高雄及澎湖地區仍維持稍緊綠

燈，其餘各地區維持水情正常藍燈。 

三、 有關最新水情因應作為，請各單位確實依照經濟部水利署旱

災應變會議結論內容審慎對外說明，務必達成發言一致性。 

四、 請台水公司務必在汛期前完成豐原及坪頂淨水場清淤工作，

由於高屏溪流域近期降雨流量略有提升，更應達成北送支援

台南地區每日5萬噸以上水量，以降低南化水庫供水壓力；

另近期屢發生破管事件，請台水公司務必做好輸水管線巡查

及管壓調控作業，期能確保安全及避免浪費水資源。 

五、 北部地區應變作為 

（一） 請北水局預為回蓄中庄調整池水量，請台水公司配合於

降雨狀況優先利用大漢溪側流量（含三峽河取水），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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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水處支援板新地區用水量每日 65 萬噸以上，以減少石

門水庫出水量；另農業用水已進入本田期稻作需水量較

少，依計畫量 8 折供灌，並配合降雨狀況，請北水局機

動調整出水量。 

（二） 新竹地區由永和山水庫支援每日 4萬噸以下，管控寶山-

寶二水庫出水量每日 32.5萬噸以下，請新竹農田水利會

協助隆恩堰取水量最大化為目標。 

六、 中部地區永和山水庫持續以總量每日17萬噸以下管制，其中

支援新竹4萬噸及明德0.5萬噸，鯉魚潭水庫持續以總量每日

65萬噸以下管制。 

七、 南部地區應變作為 

（一） 請南水局、台水公司管理處、水利會及縣市政府積極整

備抗旱井及水車，預籌因應緊急事故發生需要，並請縣

市政府加強釋出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作為澆灌、道

路清洗、降低揚塵等次級用水使用，尤其水情稍緊地區

臺南市政府及南科管理局督促廠商自主節水 5%以上為目

標。 

（二） 嘉義地區持續由雲林系統以每日 7.5 萬噸以上支援，蘭

潭-仁義潭水庫出水量持續控管每日 11 萬噸以下為目

標。 

（三） 臺南地區曾文-烏山頭水庫請南水局與嘉南水利會落實

供水 8天停水 8天非常灌溉管理措施，並配合現地降雨、

作物生長及水文氣候條件機動撙節用水，達成 5 月底保

留 4,000 萬噸以上為目標；南化水庫並請南水局協調高

雄水利會加強自甲仙堰引水，並加強宣導民生及產業自

主節水成效。 

（四） 高雄地區高屏溪流量降低，請南水局與台水公司整備轄

內地下與伏流備援水源，請台水公司務必落實北送支援

台南地區每日 5萬噸以上水量。 

八、 離島地區應變作為 

（一） 澎湖地區海淡廠出水量以最大量每日 2 萬噸為目標，請

澎湖縣政府協助提升供水穩定相關行政作業，預為整備

第一階段限水應變作業，同時管控水庫出水量至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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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噸以下，確保水庫於 5月底尚有穩定供水 2個月以

上蓄水量，若於下次會議前仍無法達成上述目標，則需

進一步採取相應處置作為。 

（二） 由於離島水庫蓄水量持續降低，加上日照水溫身高，恐

有藻類孳生優養化及臭度過高問題，請各水庫管理單位

加強注意防範。 

壹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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